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印刷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印刷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切实加强印刷费支出预算管理，保证印刷费项目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直接支付的顺利执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与北京市财政局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预算单位”）。

第二章  印刷费预算的申报

第三条  各预算单位需要严格按照《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印刷费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申报印刷费项目预算。

第四条  各预算单位申报印刷费项目预算时需按其性质选择“经常性印刷类项目”或“一次性印刷类项目”，并　结合印刷品的分类将印刷项目逐条列明；其他类别项目中财政性资金支付的印刷活动，应单独设明细项目体现。印刷项目全部选择“印刷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第五条　符合以下规定的可以不纳入政府采购，但在项目预算申报时需要填列不采购理由：

（一）涉及保密的印刷；

（二）中央部委或行业主管部门有特殊要求的印刷；

（三）在本部门未独立核算印刷机构实施的印刷。

第三章　项目预算的审核

　　第六条　各预算单位的主管部门和北京市财政局根据《北京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印刷项目予以审核。其中主要包括：

（一）对印刷项目申报的合理性和申报程序的规范性予以审核；

（二）对项目申报类别的准确性予以审定；

（三）对上报的印刷费项目和其他项目中的印刷活动是否纳入政府采购予以审核。

第七条　对上述不合理、不规范的申报项目各主管部门、相关业务管理处室需按照规定作修改、退回、淘汰处理。

第四章　印刷项目预算的执行

第八条　印刷费项目预算批复以后，各预算单位需严格按照已批复的印刷费预算执行，不得自行调整；预算执行过程中，确需进行调整的，申报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报经审批，同时，申报的新增印刷费项目也要按规定纳入项目库管理。

第九条　印刷费项目预算的执行流程。

（一）采购意向阶段

1.预算单位登陆财政综合信息平台(bjcz.egov.cn)政府采购系统“印刷”模块。

2.预算单位在实施印刷活动之前，可以查询各政府采购印刷定点单位信息，并可以根据本单位印刷工作实际情况，在定点范围内自行确定印刷供应商。

3.预算单位明确印刷需求(其中包括：选择印刷品的印制册数、开本、页数等具体印制规格。需求填报完毕后，系统可根据公开招标确定的印刷基准价计算出此次印刷的最高限价),并在政府采购系统“印刷”模块中完成印刷需求单的填报，并从网上传送至印刷定点供应商等待确认。(印刷费中含有“其他资金”以及“结余资金”的，要先经过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处审核；在定点印刷单位进行印刷，印刷费预算的资金来源可以全部为“其他资金”以及“结余资金”)

（二）询价阶段

4. 印刷定点供应商根据预算单位传来的印刷需求单，在确认能够按要求承接印刷之后，向预算单位发送一个不高于最高限价的实际报价信息。若预算单位同意此次报价，即系统自动生成《印刷定点服务合同》，打印后双方签字盖章，合同生效；若预算单位不同意此次报价，可取消此次询价，重新选定印刷定点供应商，并向其他供应商重复询价过程，直至确认价格合同生效为止。

（三）实施印刷

5.合同生效后，印刷定点供应商按合同规定的相关条款实施此次印刷。

6.印刷活动结束后，预算单位对此次印刷予以验收、确认，并生成“北京市政府采购验收结算书”。预算单位印刷采购流程至此结束。

第五章  印刷费的结算

第十条 印刷供应商打印“北京市政府采购验收结算书”、《印刷定点服务合同》盖章确认后，送预算单位盖章确认(国库管理制度试点单位进行印刷费结算时，需要由预算单位打印《直接支付申请书》)。印刷供应商持双方盖章确认的《印刷定点服务合同》、“北京市政府采购验收结算书”和《直接支付申请书》(国库管理制度试点单位需要出具)送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审核。
第十一条 预算单位依据上述双方盖章确认的文件，将网上相应信息传送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审核。
第十二条 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根据预算单位和印刷供应商双方盖章确认的《印刷定点服务合同》、“北京市政府采购验收结算书”和《直接支付申请书》(纳入国库改革的预算单位需要出具)，与网上传送的相应信息及预算单位印刷费预算指标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办理资金支付业务。
第十三条 对于资金来源含有预算外资金、其他资金以及结余资金等情况，市财政局先按规定对预算外资金收入等情况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办理资金支付业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北京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印刷服务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印刷定点单位名单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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